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2011-007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 监事及相关人

员，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合资建设

LED

产业化项目进展情况的说明

2010

年

12

月

27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公司与

Epistar JV Hold－

ing (BVI) Co., Ltd.

、亿冠晶（福建）光电有限公司、

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

签署了

《合资经营开发晶照明 （厦门） 有限公司合同》， 合资各方共同在中国福建厦门投资建设

LED

产业化项目，该项目首期投资总额

16,000

万美元，首期注册资本

12,000

万美元。同时

鉴于

LED

产业未来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公司董事会决定合资公司意向投资总额增至

49,

000

万美元，注册资本总额增至

24,000

万美元，公司整个

LED

产业化项目将根据市场情况

来决定追加投资的时机，并届时具体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10

月

8

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鉴于合资公司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的业务规模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审议，同意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首期投资总额由原来的

16,000

万美元

增至

29,000

万美元，首期注册资本保持不变，仍为

12,000

万美元，同时对合资合同进行修

改，并在此基础上同意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章程的制定。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同次董事会还审议了关于关联方房屋租赁事项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议，同意与深圳易拓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将本

公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7006

号二期厂房第五层

1,123

平方米及高层公寓

3

套宿舍

租赁给该公司。

审议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5

票，表决通过。关联董事谭文鋕

先生、钟际民先生、卢明先生、陈建十先生、杜和平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该关联交

易遵循了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

2011－10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在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摘要的

"

接待调研、沟通及采访等活动情况

"

中补充披露如下

内容：

报告期内未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实地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二、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

"

董事会报告

"

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

薪酬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调查了解同行业上市公司

薪酬政策方案以及考核标准，同时研究如何结合本公司的实际，调整制定本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考核标准。

2．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内蒙证监局相关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内幕信息知

情人管理制度》和《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并发放给各相关部门，要求各部门严格

执行上述制度。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的各项制度，做好内幕信息的保密工作

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备案工作， 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

信息披露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未有受到监管部门的查处和整改情况发

生。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非公开发行所涉及标的股权的过渡期间净资产变动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非公开发行方案，以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的非公开发行实施方案，公司

第一大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以其持有的湖南华菱

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５．４８％

的股权和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菱涟钢”）

５．０１％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作价

１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作为部分出资

以认购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华菱湘钢

５．４８％

的股权的交易定价为

６８

，

２００

万元， 华菱涟钢

５．０１％

的股权的交易定价为

４３

，

８００

万元。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实施完

毕，详情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相关公告。

根据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约定，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相应的经审计的净资产变动额

由华菱集团承担或享有，在“过渡期间”如标的股权的净资产减少，由华菱集团将等额价款

支付给本公司；在“过渡期间”如标的股权的净资产增加，则由华菱湘钢和华菱涟钢以分红

的方式将等额价款支付给华菱集团。“过渡期间”是指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标的股权转让

结算日， 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详情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因此，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

了《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天职湘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１５２

号）和《湖南华菱涟

源钢铁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天职湘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１５３

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华菱

集团所持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过渡期间净资产合计减少了

１１

，

３９６．４６

万元（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对

应的审计值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所对应

的审计值

净资产变动额

华菱湘钢

５．４８％

股权

３７

，

７５４．４０ ４２

，

４４０．３８ ４

，

６８５．９８

华菱涟钢

５．０１％

股权

２９

，

２７５．５８ １３

，

１９３．１４ －１６

，

０８２．４４

合计

６７

，

０２９．９８ ５５

，

６３３．５２ －１１

，

３９６．４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华菱集团已将标的股权在过渡期间的净资产减少额共计

１１

，

３９６．４６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本公司。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冠捷科技”，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就其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年度综合业绩刊发了公告，重点载述如下：

项目

报告期

（单位：千美元）

上年同期

（单位：千美元）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１２７

，

１３２ ４

，

１５４

，

８６４

总权益

１

，

７９６

，

０２０ １

，

５０７

，

６２２

收益

１１

，

６３１

，

５７６ ８

，

０３１

，

９７２

本年溢利

１５８

，

９３８ １４２

，

４７７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

占利润

１６９

，

３４９ １４１

，

２１４

基本每股盈利

７．３７

美仙

６．６９

美仙

全面摊薄每股盈利

７．０８

美仙

６．２５

美仙

建议派发每股末期股

息

１．４０

美仙

１．２６

美仙

关于冠捷科技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的详细资料刊请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的相关公告。

目前，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相

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中盛集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９．０８ ３００ １．０７２８％

中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集团”）自公司上市起至本次减持前，无减持公司

股份行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馀投资”）与中盛集团同受唐台英先

生和戎启平先生共同控制，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中馀投资和中盛集团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９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３．６４７４％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盛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０９１．６４７５ ７．４７９４％ １

，

７９１．６４７５ ６．４０６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０９１．６４７５ ７．４７９４％ １

，

７９１．６４７５ ６．４０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本次减持后，中馀投资和中盛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９

，

８５６．５６７８

万股，占总股本比

例为

３５．２４５７％

，仍占控股地位。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控股股东中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盛集团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含本次减持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２

号）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１

，

８０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２

，

９８２．８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

，

７７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４１

，

２０８．８０

万元。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审国际 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９０３０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片式电感器扩产项目”、“低温共烧陶瓷（

ＬＴＣＣ

）扩产项

目”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均由本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与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详情如

下：

协议名称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片式电感器扩产项目

深圳顺络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铁路支行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低温共烧陶瓷（

ＬＴＣＣ

）

扩产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支行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

１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４４２０１５１６９０００５２５１４３８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０

，

３１２．９２

万元。该专户仅用

于公司片式电感器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４４３０６６４３６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８８１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８

，

０１７．８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

于公司低温共烧陶瓷（

ＬＴＣＣ

）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８１５９０５３１６９１８０９７０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３

，

０５２．０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保

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玎、张炳军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机构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银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

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银行、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比例降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深圳顺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２

号）的核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了

１

，

８０６

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１９

，

４３２．７２５

万股增至

２１

，

２３８．７２５

万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香港金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倡投资”）持有本公

司股票为

８

，

１９０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４２．１５％

；本次发行后，金倡投资的持股数量不变，但持股

比例降至

３８．５６％

。

金倡投资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市后总股本为

９

，

４００

万股，当时金倡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为

４

，

２００

万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８％

。

２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４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导致金倡投资持

有公司股份增至

５

，

４６０

万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１２

，

２２０

万股）比例不变，仍为

４４．６８％

。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１２

，

２２０

万股增至

１２

，

９５５．１５

万股。金倡投资仍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４６０

万股，但是持股比例降

至

４２．１５％

。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导致金倡投资持

有公司股份增至

８

，

１９０

万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

１９

，

４３２．７２５

万股） 比例不变， 仍为

４２．１５％

。

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告了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

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１

，

８０６

万股股票，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２１

，

２３８．７２５

万股，金倡投

资仍持有公司股份

８

，

１９０

万股，但是持股比例降至

３８．５６％

。

因此， 金倡投资持有公司的股票从公司上市时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８％

下降至现在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６％

，共下降了

６．１２％

。

本次控股股东持股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武汉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５３００００ １．０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武汉国有

资产经营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４３００００ ７．７８ ９９０００００ ６．７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３００００ ２．８８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４．９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４．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４

证券简称：东力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再次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１

号公司行政楼

１

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也可

授权他人（附授权委托书）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等资料。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

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５

：

３０

；

６

、登记地点：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１

号公司证券处。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

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６４

；投票简称：东力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的，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

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敏芳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３９８８７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５８６９９９

地址：宁波江北工业区荪湖路

１

号 邮编：

３１５０３３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议案表决

序号 议 案

授权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请用“

√

”或“

×

”来表示。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加盖单位

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1-007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1

年

3

月

19

日，西部网上传的《凤翔下江南招商引资 项目总投资达

5

亿元》中称

"

据悉，此次由凤翔县委书记亲自带队的招商小分队在江苏期间，先后走访参观了江苏江海

集团总公司等

5

户企业，向

30

多位客商推介了凤翔工业、旅游等产业的

36

个项目，并顺

利同江苏无锡明月有限公司、法尔胜股份公司就单晶硅项目达成合作协议，项目总投资达

5

亿元

"

。

二、澄清声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自查，本公司从未接待过凤翔县委书记带队的招商小分队，也未与凤

翔县委签署上述报导中所说的单晶硅项目合作协议，上述报道并不属实。

公司董事会经电话问询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也

从未接待过凤翔县委书记带队的招商小分队， 也未与凤翔县委签署上述报导中所说的单

晶硅项目合作协议。

三、其它说明

1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010

年年度报告将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公告， 预计

2010

年都净利润为正，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变动幅度在

30%

之内；

2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发行股份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

、公司在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四、必要的提示

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

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

公开信息披露网站

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1-01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设立汇通启富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山西证券汇通启富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344

号）。

根据批复精神，公司获准设立山西证券汇通启富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

计划

"

）。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

7

年，推广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

限为

20

亿份（含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所持份额），存续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为

50

亿份（含

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所持份额）。公司为计划管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托

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计划的份额登记机构。

公司将根据批复要求，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启动计划推广工作，在计划说明书设定

的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并按照《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

法》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开展投资管理及后续服务活

动。计划存续期间，若出现客户少于

2

人、连续

20

个交易日资产净值低于

1

亿元等情形，

公司将终止计划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1-03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传闻：近期网络上传

"

江西一家名为赣州稀土的公司将重组四环生物

"

。

二、澄清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及与公司控股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沟通并确认：公司不

存在与赣州稀土或其他第三方洽谈重组的情况，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

三、其他事项

1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010

年年度报告将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告， 公司

2010

年全年净利润大约为

500-1000

万元。

2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发行股份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

、公司在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四、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cn－

info.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682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04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续租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承租人介绍

承租人：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

原名杭州华为三康技术有限公司

)

（简称

"

华三通

信公司

"

），主要从事于

IP

技术与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2010

年销售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

,

在国内

31

个省市和海外多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华三通信公司与本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华三通信公司自

2005

年

12

月始承租东方电子科技大厦房屋（详见本公司

2005

年

12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

2005013

）。

2007

年

续租至今，租金支付及时，履约情况良好。

2007

年续约时

,

因公司相关人员更替交接不清，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仅

在

2007

、

2008

、

2009

年年度报告中重大合同事项下予以同步披露。公司因信息披露工作疏

忽而对投资者造成影响，公司表示歉意并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工作。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房屋的座落及面积

公司同意将座落于北京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南区创业路二号东方电子科技大厦

之

-2F

层、

1F

至

10F

续租给华三通信公司研发办公使用， 出租房屋面积总计

28,254.88

平

方米。

2

、租赁期限

合同有效期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

,

为期

2

年。

3

、租金及其支付方式

租金共计

5828.92

万元，每次支付

3

个月的租金，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前支付第一

次租金，

2011

年

6

月

10

日前支付第二次租金，

2011

年

9

月

10

日前支付第三次租金，

2011

年

12

月

10

日前支付第四次租金，

2012

年

3

月

10

日前支付第五次租金，

2012

年

6

月

10

日前支付第六次租金，

2012

年

9

月

10

日前支付第七次租金，

2012

年

12

月

10

日前支付第

八次租金。

经过市场调查，同地段整租租赁价格约为

2.5-2.6

元

/

平方米

/

天，公司租金价格公允。

4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期满终

止。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该租赁合同的签订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 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

量，每年影响公司利润

800-1000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

、房屋续租合同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